P FRF R R RA A RS SRR KA (11564
BHEZF 52025) » At 4o

dor
;R
A\
= &

CHFRl A R FFRPZ AN R

~
Sdobtd Ao 5 E B oo
IpE et o

g
_f
&
X
-
7
S
T
I
=
(Q
Yy
g
N
=\

-~

z
i LS AR Tt A AT 0 R A)E % 506E ~ % 53iE
2 EbliEsbam R THRBHFL FRINFFRZ T4
TTE % 19 R H 3 533 o

AR I EEREE T DR T LR R E D

Higz2pe )~ TiBEES Rz %22 &7 5%
AR H BT IERFEGWATE T EAN
2B R > AL H A G T o g HAE o A B
304 o 4 7 $530F ~ HHIE HOHA W LG AL L F
ZEYEYAS R E2ZFH 0 H AR R R
o FAPEEfd o kiR EL BRI AR P F
ERHGREFZIHH o SIVERR S A B R FHE
TREELP A R FERABLILENTEE L PIVER
SRS S R R B TR 3 AR
S s R ARG B kpd 1 ELFE
B RO R R IR A IR 2 do R o ¥ iR
2 % 03F AT 0 e iEAE O B AR LAH BT 27
ﬁ’dﬁﬁfhiﬁﬁﬁﬂ%i%%1%RA’ﬁﬁm%%



2

-
1

S RAETFTE FATTE S LR > 2

*
¥

(w
\_1
M
wl
Xv
N
AN
TN
- =
\1
%‘-’i
[e—
“
ST
o}
=
pas|
R}

| ("‘}
(o]

ﬁib ‘;‘e’ *—r j-\llmp B

Er (AR113E B £27% 5218

A A BTe & B s 32N S Bl from 20 )i
2

L
[
\ W&
+
(Q
Fw

,/ A

) AT s A AE RH01E % ]
TR AR BT R BRA
IR At A S Bl I 40T 2
1134%)%.%‘?%» 51029508 T 2
2] A "Fﬁﬁ Mt ror 2o 11 3
Tt fr‘g;*i 7= J °

=

(A

pant
TN

)«‘3 —
P le

—\

B
7.
Y
(‘H}
-K\\
B
d5 = o=l o
N} : .
L X
N
Pt
DO
o

n\,
U

e

(‘H}

9
XYSEN
W

>~

| (A
=
)‘]

%oog W%‘*ﬁﬁ'ﬁi"%iﬂ— r
B 75 73
R e Nl
/T}uz-‘}z\» ’-’LFTFHEE%KA:
R A R
1147890 ) >
(& %mEL10~ 112
LY NS 2 S 3 IJ[?\ &%ﬁlizl”%;? M #
Mg HHANZEIE o At 'TZ WO 11z &2 fe (7
B rA110£172 ) i.fsésﬂfr (4 #AA13847 )
R T TR BRI L o)

>“oo
E\P
&mg‘ﬂ

)@4
=
P

17,

=

T
[ﬁ:ﬂ,‘v
5
u

q~\

=

' e
T

_r

|

SEWEENE REAE LA 1 *%L'
PenZ jph A ae il > JLHR A A AR dovt £ Ao 2011 8 o
ﬁér£4uiékﬁﬁﬁﬁﬁj’EF%ﬁW?%(ﬁﬁ
108&11% 2111 &8 &) » FHE A2 L% F4EAE ~ P {2
ﬁﬁﬁggé?fﬁi—ﬁﬁ%’éﬁiw4%F%%%%
T2 % THRHF 4oL 2 7T o

= F50E S 1R E ~ F



O

(O]

<~ N

By
J

FOLTEFOI ~ FAlEF AL > £ Thed < o
X 115 = 3) : 18 2

X
it
M

o
M

MESLZR 2 OF M
M AFEPERAER O
dod PRAF T BN EER10 P Roe A DA K
v i EY 23] 15 = 5 3 18 p

—

7
Ty pan
L7 A
ko %z A % p RiEERE FE T H) A # 3L
W ERREEL | FliA-p oy ENEE 1 FEE_P )
L2 A Er|y Has)1#[108211 14p (L83 mlll|112#3 7o [£4F 111112242 20p (3 F - %112 B
FEHCBpA B (27 £ R FF E R FF HF ¥ 644255
% 427455 ¥ 427455 (2 E1~4% B
#rllde 3
5102957 % $* 1
T TG H R
2330
2z At Rl AAITE|1I1E62 17 fﬁé}fﬁi“' fel1l|{113# 2% 16 #gfﬁy fel11]113#3% 13p (1))}%5‘%&4 ¥113E &
FEEHBM R |27 2R % E|P 2 R % & 3 530865
Jl=AmERF HAAITE|1IL & 6 7 16|37 F % 312 FF % 312 (2).%%%4%.3&%5&
AR (30 P~ 111267 2|5 5 RRESIRED ¥ =1
1p % 1029871 % &
4|z a2 sw|y Ha21TE[111£60 200 LA
g% |17 B33
S |2 A £l HEALE|111ET7 12p Faep ]l |114# 72 18| % 2+ 11114282 27p [(1)% 2» #k114& B
B Sl S E P 3ER £3F|P 3&E R &7 3 589665
6 (=AMt xr|F A1 E|111£82 18P F % 218 5 F % 218 5L
PR |52 % %
Tz A 2|t a1 (111£87 18p
FHBPA R [HY
8 |= A |t W aEII1E|111£87 18
IEH B4 % |52
Jlzrmrar|F A1 E[111282 18P
TEHBRA S |5
10z AmEr|F HaAA1#[111282 18p
EH B4R (6
|z AmrER|F A1 E|111282 16P
FEEB~RA % (60

P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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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5年度聲字第312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李孟威






上列被告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執聲字第25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李孟威犯如附表所示拾壹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陸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李孟威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應依刑法第50條、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
　　執行之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
　　款定其應執行者： ...五、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
　　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
　　30年。」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規定。再者，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是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時，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之拘束。另依刑法第53條所定，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已有明定。
三、本件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11罪，先後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於如附表所示之日期分別確定在案，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附表所列各該刑事判決在卷可稽。經核本院為上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18號判決）。且受刑人所犯各罪，均於附表編號1所示之判決確定日（民國112年4月20日）前所犯，符合刑法第50條第1項所定得予定執行刑之要件，是以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經核符合規定。又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罪，曾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029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3月確定；惟受刑人既有附表所示之11罪應定其應執行刑，本院自可更定附表所示各罪之應執行刑。就附表所示11罪部分，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法律之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所示11罪宣告刑之總和（即有期徒刑14年9月），亦不得輕於附表所示11罪中之最長刑期（即附表編號10、11宣告刑欄所載有期徒刑1年6月），亦應受內部界限之拘束，即不得重於附表編號1至4所定之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3月，加計附表編號5至11宣告刑之總和（即有期徒刑10年1月）之總和（即有期徒刑13年4月）。
四、再者，定應執行刑，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於受刑人之權益亦有重大影響，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允宜予受刑人以言詞、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陳述意見之機會，是本院綜合考量受刑人於本院定應執行刑案件受刑人意見調查表所填寫之意見（院卷第25頁）、受刑人所為各次犯行所顯示之人格特性、權衡受刑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兼衡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11罪，均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犯罪時間緊接（集中於108年11月至111年8月間），暨其不法與罪責程度、日後復歸社會更生可能性等一切情狀，爰就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
　　53條、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陳俊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佳玲
附表：
		編


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

		


		備 註



		


		


		


		


		法院案號

		判決日期

		法院案號

		確定日期

		




		1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2月

		108年11月14日

		臺灣高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274號

		112年3月7日

		臺灣高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274號

		112年4月20日

		⑴桃園地檢112年度執字第6442號
⑵編號1~4曾經橋頭地院113年度聲字第1029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3月



		2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2月

		111年6月17日

		橋頭地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312號

		113年2月16日

		橋頭地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312號

		113年3月13日

		⑴橋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3086號
⑵編號1~4曾經橋頭地院113年度聲字第1029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3月



		3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3月

		111年6月16日、111年6月21日

		


		


		


		


		




		4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1月

		111年6月20日

		


		


		


		


		




		5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7月12日

		高雄地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18號等

		114年7月18日

		高雄地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18號等

		114年8月27日

		⑴高雄地檢114年度執字第8966號



		6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7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8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9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10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6月

		111年8月18日

		


		


		


		


		




		11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6月

		11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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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

度執聲字第25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李孟威犯如附表所示拾壹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

期徒刑陸年陸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李孟威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案

    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應依刑法第50條、第53條

    及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

    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

　　執行之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

　　款定其應執行者： ...五、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

　　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

　　30年。」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規定。再者，

    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

    ，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

    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

    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

    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是數罪併罰，有二裁

    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時，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然

    仍應受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之拘束。另依刑法第53

    條所定，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

    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

    ，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已有明定。

三、本件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11罪，先後經法院判處如附表

    所示之刑，並於如附表所示之日期分別確定在案，有法院前

    案紀錄表及附表所列各該刑事判決在卷可稽。經核本院為上

    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18

    號判決）。且受刑人所犯各罪，均於附表編號1所示之判決

    確定日（民國112年4月20日）前所犯，符合刑法第50條第1

    項所定得予定執行刑之要件，是以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經核符合規定。又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罪，

    曾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029號裁定定應執

    行有期徒刑3年3月確定；惟受刑人既有附表所示之11罪應定

    其應執行刑，本院自可更定附表所示各罪之應執行刑。就附

    表所示11罪部分，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法律之外

    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所示11罪宣告刑之總和（即有期徒

    刑14年9月），亦不得輕於附表所示11罪中之最長刑期（即

    附表編號10、11宣告刑欄所載有期徒刑1年6月），亦應受內

    部界限之拘束，即不得重於附表編號1至4所定之應執行刑有

    期徒刑3年3月，加計附表編號5至11宣告刑之總和（即有期

    徒刑10年1月）之總和（即有期徒刑13年4月）。

四、再者，定應執行刑，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於受刑人

    之權益亦有重大影響，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法院於

    裁定前，允宜予受刑人以言詞、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陳述意

    見之機會，是本院綜合考量受刑人於本院定應執行刑案件受

    刑人意見調查表所填寫之意見（院卷第25頁）、受刑人所為

    各次犯行所顯示之人格特性、權衡受刑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

    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兼衡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11罪，

    均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犯罪時間緊接（集中

    於108年11月至111年8月間），暨其不法與罪責程度、日後

    復歸社會更生可能性等一切情狀，爰就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

    示之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

　　53條、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陳俊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佳玲

附表：

編  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  備 註     法院案號 判決日期 法院案號 確定日期  1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2月 108年11月14日 臺灣高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274號 112年3月7日 臺灣高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274號 112年4月20日 ⑴桃園地檢112年度執字第6442號 ⑵編號1~4曾經橋頭地院113年度聲字第1029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3月 2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2月 111年6月17日 橋頭地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312號 113年2月16日 橋頭地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312號 113年3月13日 ⑴橋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3086號 ⑵編號1~4曾經橋頭地院113年度聲字第1029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3月 3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3月 111年6月16日、111年6月21日      4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1月 111年6月20日      5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7月12日 高雄地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18號等 114年7月18日 高雄地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18號等 114年8月27日 ⑴高雄地檢114年度執字第8966號 6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7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8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9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10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6月 111年8月18日      11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6月 111年8月16日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5年度聲字第3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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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刑  人  李孟威






上列被告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執聲字第25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李孟威犯如附表所示拾壹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陸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李孟威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應依刑法第50條、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
　　執行之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
　　款定其應執行者： ...五、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
　　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
　　30年。」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規定。再者，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是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時，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之拘束。另依刑法第53條所定，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已有明定。
三、本件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11罪，先後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於如附表所示之日期分別確定在案，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附表所列各該刑事判決在卷可稽。經核本院為上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18號判決）。且受刑人所犯各罪，均於附表編號1所示之判決確定日（民國112年4月20日）前所犯，符合刑法第50條第1項所定得予定執行刑之要件，是以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經核符合規定。又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罪，曾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029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3月確定；惟受刑人既有附表所示之11罪應定其應執行刑，本院自可更定附表所示各罪之應執行刑。就附表所示11罪部分，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法律之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所示11罪宣告刑之總和（即有期徒刑14年9月），亦不得輕於附表所示11罪中之最長刑期（即附表編號10、11宣告刑欄所載有期徒刑1年6月），亦應受內部界限之拘束，即不得重於附表編號1至4所定之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3月，加計附表編號5至11宣告刑之總和（即有期徒刑10年1月）之總和（即有期徒刑13年4月）。
四、再者，定應執行刑，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於受刑人之權益亦有重大影響，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允宜予受刑人以言詞、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陳述意見之機會，是本院綜合考量受刑人於本院定應執行刑案件受刑人意見調查表所填寫之意見（院卷第25頁）、受刑人所為各次犯行所顯示之人格特性、權衡受刑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兼衡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11罪，均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犯罪時間緊接（集中於108年11月至111年8月間），暨其不法與罪責程度、日後復歸社會更生可能性等一切情狀，爰就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
　　53條、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陳俊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佳玲
附表：
		編


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

		


		備 註



		


		


		


		


		法院案號

		判決日期

		法院案號

		確定日期

		




		1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2月

		108年11月14日

		臺灣高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274號

		112年3月7日

		臺灣高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274號

		112年4月20日

		⑴桃園地檢112年度執字第6442號
⑵編號1~4曾經橋頭地院113年度聲字第1029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3月



		2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2月

		111年6月17日

		橋頭地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312號

		113年2月16日

		橋頭地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312號

		113年3月13日

		⑴橋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3086號
⑵編號1~4曾經橋頭地院113年度聲字第1029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3月



		3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3月

		111年6月16日、111年6月21日

		


		


		


		


		




		4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1月

		111年6月20日

		


		


		


		


		




		5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7月12日

		高雄地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18號等

		114年7月18日

		高雄地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18號等

		114年8月27日

		⑴高雄地檢114年度執字第8966號



		6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7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8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9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10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6月

		111年8月18日

		


		


		


		


		




		11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6月

		11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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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5年度執聲字第25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李孟威犯如附表所示拾壹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陸月。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李孟威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應依刑法第50條、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

　　執行之刑。」、「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依下列各

　　款定其應執行者： ...五、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

　　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

　　30年。」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規定。再者，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是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時，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之拘束。另依刑法第53條所定，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已有明定。

三、本件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11罪，先後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於如附表所示之日期分別確定在案，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附表所列各該刑事判決在卷可稽。經核本院為上開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18號判決）。且受刑人所犯各罪，均於附表編號1所示之判決確定日（民國112年4月20日）前所犯，符合刑法第50條第1項所定得予定執行刑之要件，是以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經核符合規定。又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罪，曾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聲字第1029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3月確定；惟受刑人既有附表所示之11罪應定其應執行刑，本院自可更定附表所示各罪之應執行刑。就附表所示11罪部分，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法律之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所示11罪宣告刑之總和（即有期徒刑14年9月），亦不得輕於附表所示11罪中之最長刑期（即附表編號10、11宣告刑欄所載有期徒刑1年6月），亦應受內部界限之拘束，即不得重於附表編號1至4所定之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3月，加計附表編號5至11宣告刑之總和（即有期徒刑10年1月）之總和（即有期徒刑13年4月）。

四、再者，定應執行刑，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於受刑人之權益亦有重大影響，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允宜予受刑人以言詞、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陳述意見之機會，是本院綜合考量受刑人於本院定應執行刑案件受刑人意見調查表所填寫之意見（院卷第25頁）、受刑人所為各次犯行所顯示之人格特性、權衡受刑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兼衡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11罪，均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犯罪時間緊接（集中於108年11月至111年8月間），暨其不法與罪責程度、日後復歸社會更生可能性等一切情狀，爰就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

　　53條、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陳俊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佳玲

附表：

編  號 罪名 宣告刑 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  備 註     法院案號 判決日期 法院案號 確定日期  1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2月 108年11月14日 臺灣高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274號 112年3月7日 臺灣高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274號 112年4月20日 ⑴桃園地檢112年度執字第6442號 ⑵編號1~4曾經橋頭地院113年度聲字第1029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3月 2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2月 111年6月17日 橋頭地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312號 113年2月16日 橋頭地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312號 113年3月13日 ⑴橋頭地檢113年度執字第3086號 ⑵編號1~4曾經橋頭地院113年度聲字第1029號刑事裁定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3月 3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3月 111年6月16日、111年6月21日      4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1月 111年6月20日      5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7月12日 高雄地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18號等 114年7月18日 高雄地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18號等 114年8月27日 ⑴高雄地檢114年度執字第8966號 6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7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8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9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5月 111年8月18日      10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6月 111年8月18日      11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有期徒刑1年6月 111年8月16日      





